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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条例



　    《护士条例》共分六章，35条

护士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执业注册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护士的合法权益，规范护理行为，促进

护理事业发展，保障医疗安全和人体健康，制定本条例。

       

        本条例的立法宗旨是，既要维护护士的合法权益，又要规

范护理行为；根本宗旨在于促进护理事业发展，保障医疗安全

和人体健康。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护士，是指经执业注册取得护

士执业证书，依照本条例规定从事护理活动，履行保护

生命、减轻痛苦、增进健康职责的卫生技术人员。

   第三条　护士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护士依法

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

　　全社会应当尊重护士。

第一章 总    则



       第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善护士的

工作条件，保障护士待遇，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促进护理事

业健康发展。

　  第五条　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护士监督管理工

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

护士监督管理工作。

        　　

第一章 总    则



        第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在护理工作中做出杰出贡献的护

士，应当授予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或者颁发白求恩

奖章，受到表彰、奖励的护士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待遇；对长期从事护理工作的护士应当颁发荣誉证书。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做出突

出贡献的护士，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给

予表彰、奖励。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执 业 注 册 



第七条　护士执业，应当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完成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

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3年以上的护理、助产

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合医院完成8个月以上护理临床

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三）通过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健康标准。

第二章   执业注册



        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应当自通过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之日

起3年内提出；逾期提出申请的，除应当具备前款第（一）

项、第（二）项和第（四）项规定条件外，还应当在符合国

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接受3个月临床

护理培训并考核合格。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

院人事部门制定。 

第二章   执业注册



        第八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的，应当向拟执业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收到申请的卫生

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对具

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准予注册，并发给护士执业证书；对不

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不予注册，并书面说明理由。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为5年。

        

第二章   执业注册



        第九条　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执业地点的，

应当向拟执业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

报告。收到报告的卫生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7个工

作日内为其办理变更手续。护士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

执业地点的，收到报告的卫生主管部门还应当向其原执业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通报。

         

第二章   执业注册



        第十条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护

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执业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延续注册。收到申请的卫生主管部门对具备本

条例规定条件的，准予延续，延续执业注册有效期为5年；对不具

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不予延续，并书面说明理由。

　　护士有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应当予以注销执业注册情形的，原注

册部门应当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注销其执业注册。

       

第二章   执业注册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本行政区域的护士执业良好记录和不良记录，并将该记录记入

护士执业信息系统。

　　护士执业良好记录包括护士受到的表彰、奖励以及完成政

府指令性任务的情况等内容。护士执业不良记录包括护士因违

反本条例以及其他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诊疗技术规

范的规定受到行政处罚、处分的情况等内容。

       

第二章   执业注册



第三章　权 利 和 义 务 



　     第十二条　护士执业，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取工资

报酬、享受福利待遇、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不得克扣护士工资，降低或者取消护士福利等待遇。

    第十三条　护士执业，有获得与其所从事的护理工作相适

应的卫生防护、医疗保健服务的权利。从事直接接触有毒有

害物质、有感染传染病危险工作的护士，有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接受职业健康监护的权利；患职业病的，有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得赔偿的权利。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护士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与本人业务

能力和学术水平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权利；有参

加专业培训、从事学术研究和交流、参加行业协会和专业

学术团体的权利。

        第十五条　护士有获得疾病诊疗、护理相关信息的权

利和其他与履行护理职责相关的权利，可以对医疗卫生机

构和卫生主管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护士执业，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

诊疗技术规范的规定。 

        第十七条　护士在执业活动中，发现患者病情危急，

应当立即通知医师；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

应当先行实施必要的紧急救护。

　　护士发现医嘱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诊疗技术规

范规定的，应当及时向开具医嘱的医师提出；必要时，应

当向该医师所在科室的负责人或者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医疗

服务管理的人员报告

   



1、正确处理及执行医嘱

（如何正确执行医嘱？）
（1）严格遵守“三查七对”的护理操作规程，准确无误、及时
地执行医嘱 。
（2）在执行医嘱时，护士应熟知各项医疗护理常规、各种药物

的作用、副作用及使用方法。
（3）当护士拿到医嘱，经仔细核查，确信无误时，就应准确及

时地加以执行。

（4）随意篡改或无故不执行医嘱均属违法行为。

护士执业的重要环节



（5）如果护士对医嘱有疑问，应进行核查。

（6）护士如果发现医嘱有明显的错误时，有权拒绝执行。如果护

士向医生指出了医嘱中的错误，医生仍执意要求护士执行时，应

报告护士长或上级主管部门。

（7）如果护士明知医嘱有错误，但不提出质疑，或护士由于疏忽

大意而忽视了医嘱中的错误，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护士与医生

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护士执业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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